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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北流-臺北市 ICT 南鑽人才匯流計畫 
臺北市吸引優秀僑外學生來臺就學及就業獎學金實施計畫(修正初稿) 

    108.1.28 修訂 

一、 緣起 

為推廣城市文化觀光及教育推廣交流，本府前由市長率團，於 2017 年 3 月 31

日前往印度理工學院（德里）參訪交流，雙方並達成學術合作及學生交換共識。本

府教育局業於多次召開會議，邀請中央機關、本市電腦公會（TCA）、本府相關局

處、北部 6 所大學等共同研議外籍學生來臺之產業合作、實習、媒合人才等事宜。

本案初期以 TCA 作為實習就業平臺，並由北市大、臺大、清大、交大、臺科大及北

科大等 6 校共同參與，由系所逕行招生，並以 TCA 作為平臺提供工讀機會及媒合就

業。本府將提供上開學生全額學雜費補助、住宿費補助及簽證協助等相關事宜，並

於 2018 年 2 月起開始實施。 

二、 目的 

（一） 發展本市優質高等教育產業、ICT專業人才培育 

  藉由臺北豐富高等教育資源，吸納馬來西亞及印度優秀青年學子，來臺就讀碩

博學位，促進本市高教生源、競爭力及國際化，並讓優秀青年能留臺至ICT應用相關

產業或返回該產業在其母國設廠(分公司)服務，作為企業重要人力，並適時鏈結南

向國家產業，協助企業擴展觸角。 

（二） 擴大雙邊學子交流及提升本市學生國際素養 

  透過吸納印度及馬來西亞等國際優秀青年來臺就讀碩博學位，與本市學子交流

互動產生不同新思維與觀念，也鼓勵本市國內青年學子學習不同語言及文化，赴東

南亞及南亞地區深度歷練、創業、擴展臺灣市場與經濟實力。 

（三） 擴展雙邊教育合作平臺 

  藉由本次籌組新南向國家人才培育團隊，推動臺灣連結（Taiwan Connection）

計畫，並促成本市及雙邊高等教育機構聯盟。 

三、 期程：2018 年 2 月起，按學期制 1 年招生 2 次 

四、 參與學校 

臺灣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臺灣科技大學、臺北科技大學、臺北市立大學及大同

大學 ICT 及機構設計相關系所碩士及博士班，各校 ICT 及機構設計領域相關系所表如附

件 1。 

 

五、 招生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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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合計至多每學年 240 名 ICT 及機構設計相關系所碩士或博士生（學校可採學期制招

生，二學期招生名額由各校自訂）。 

六、 招生對象 

兼具以下資格者始得申請本獎學金 

（一） 印度、馬來西亞國籍學生及僑生為主，惟考量布局國際市場之企業所需國際人

才，得招生越南、印尼、菲律賓等國籍學生及僑生。 

（二） 具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內外大學校院學、碩士學位。 

（三） 學業成績優良、品行端正之人士。 

七、 招生程序 

由各校系所依程序逕行招生，各系所應訂定招生簡章，內容應包含學生應具資格、應繳

文件、審查程序、公告及錄取期程等。 

八、 補助項目 

（一） 臺北市政府 

1. 學雜費：受獎生每學年學費及雜費於新臺幣（以下同）8 萬元以內，由本府核實補

助，超過新臺幣 8 萬元者，不足部分由受獎生自行繳交就讀學校；雜費不包括代

收代辦費、論文指導費、保險、住宿及網路使用費等相關費用，由受獎生自行負

擔；各級學位最長受獎期限，碩士班 2 年、博士班 4 年，但每名受獎生受領本獎

學金總期限累計不得超過 5 年。 

2. 住宿津貼：本府補助每人每月 3,000 元，並優先提供學校宿舍。 

（二） 臺北市政府委外執行作業單位 

於就學期間媒合企業實習機會（包含實習津貼），並於學生取得入學當時核定之學

位後，協助媒合就業機會；本執行作業單位係提供學生實習及就業之輔導諮詢，惟

不保證媒合成功。 

（三） ICT相關企業 

由和碩、仁寶、台達電、HTC、華碩、英業達、臺灣國際航電、廣達、緯創、光寶、

大同、神通、大金等 13 家企業參與，並由上開企業提供學生就業及實習媒合機會。 

 

 

九、 學生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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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維持在學身分，如休學、轉學或退學則立即停止補助；惟於休學後6個月內復學者，

得恢復補助資格。 

（二） 遵守我國法律規章及學校校規（如學業規定及出缺勤標準等），如違反前開規定情

節重大者，本府及各校得停止補助並追繳補助金額。 

（三） 於各校所訂修業年限內，取得入學當時核定之學位。 

（四） 畢業後在臺取得工作簽證，並於畢業後起算3年內，合計留臺於ICT相關產業或返回

該產業在其母國設廠(分公司)服務2年以上。學生得不參加臺北市政府委外執行作業

單位所提供之媒合機會，自行另覓在臺ICT相關產業就職。 

（五） 其他義務以「臺北市吸引優秀僑外學生來臺就學及就業獎學金承諾書」內容為準，

如有未盡事宜，各校得於承諾書外另訂補充說明。 

（六） 違反上開義務並可究責於當事人者，於學生在學期間，應由各校追回補助款並繳回

市庫；於學生畢業後，應由臺北市政府委外執行作業單位追回補助款並繳回市庫。 

十、 預期效益 

（一） 吸引優秀外籍學生來臺就學，促進高教競爭力及國際化。 

（二） 將優秀外籍人才導入臺灣產業，達到攬才、留才之目的，強化產業拓展國際市場競

爭力。 

十一、 經費：本計畫所需經費由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二、 本計畫經臺北市政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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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 ICT 及機構設計相關系所表 

學校 系所 

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光電工程學研究所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資訊網路與多媒體研究所 

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 

土木工程學系 

機械工程學系 

化學工程學系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應用力學研究所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工業工程學研究所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 

清華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全系所 

工學院全系所 

生命科學院全系所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計算與建模科學研究所 

藝術與設計學系 

跨院國際學位學程（碩士班及博士班 ） 

交通大學 

跨領域學程：電機資訊國際學位學程(EECS)、光電博士學

位學程(臺灣聯合大學系統) 

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 

工學院:機械工程系所 

電機學院全系所 

資訊學院全系所 

光電學院全系所 

生物科技學院全系所 

管理學院:資訊管理研究所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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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系所 

人文社會學院：應用藝術研究所(工業設計組) 

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所) 

資訊管理系(所) 

自動化及控制研究所 

光電工程研究所 

電機工程系(所) 

電子工程系(所) 

設計系-商設組、工設組 

化學工程學系 

機械工程學系 

應用科技研究所 
醫學工程研究所 
色彩與科技照明研究所 
材料科學與工程系(所) 
營建工程系(所) 

臺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碩、博) 

電子工程系 (碩、博) 

光電工程系 (碩、博) 

資訊工程系 (碩、博) 

電資學院外國學生專班 (碩、博) 

工業設計系創新設計碩士班 

互動設計系碩士班 

機械與自動化外國學生專班(碩) 

自動化科技研究所(碩) 

機械工程系機電整合碩士班 

機電科技博士班外國學生專班 

臺北市立大學 

資訊科學系 

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 

運動健康科學系 

運動科學研究所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應用物理暨化學系    

數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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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廠商

‧和碩、仁寶、
台達電、HTC、
華碩、英業
達、臺灣國
際航電、廣
達、緯創、
光寶、大同、
神通、大金。

職缺類別及數量
(2018)

‧軟體設計
543職缺。

‧電路設計
588職缺。

‧機構設計
386職缺。

外籍人才需求

‧10-15%

附件 2 

※媒合情形視當年學生表現及企業需求而定 

(本資料由 TCA 提供) 


